
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小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

課後照顧班線上填報說明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本校因應教育局政策安排課後照顧班，敬請家長詳閱開課時間及參閱收費金額，為響應政府

無紙化暨環保政策，採線上報名，選填項目將於 12/20(五)早上 10:00起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左

上角【雨聲國小線上報名系統】。 

◤第一階段線上報名日期：113/12/23（一）早上 8:00~113/12/30(一)下午 4:00(報名系統將關閉，

逾時不候)。 

◤公告開班日期：113/12/31（二）早上 9:00後於本校網頁公布開班狀況(報名即錄取)。 

◤第二階段線上報名日期：114/01/02(四)中午 12:00~01/06(一)中午 12:00，另課後才藝班暨社團

第 2階段選填均未錄取者，可再次選填課照班，採報名即錄取方式，故前開對象從 01/02 中午 

12:00後完成線上報名，即可上網查詢報名結果。 

1、 對象：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為主。 

2、 上課日期：114/02/11（二）～114/06/27（五）。 

3、 停課日期：02/28(二)二二八紀念日、04/03~04/04(四五)清明節暨兒童節、05/30(五)端午節。 

4、 配合國定假日補行上班上課日期：無。 

5、 請家長注意課後照顧班上課時間，避免同一時間重複報名社團、攜手扶助班(補救教學)、課後才藝班。 

六、收費：依民 111.01.24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」辦理收費，下表為預估收費 

(以 15人參加計算)，實際收費將依報名人數計算。 

七、退費：依民 111.01.24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」辦理，退費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

敬請參閱下頁所列說明。 

A班 

(中午-16:00)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一年級金額 2117 元  2476 元 2117 元 1894 元 

二年級金額 2117 元 2476 元 2117 元 1894 元 

三年級金額  2476 元  1894 元 

四年級金額 2476 元 1894 元 

五年級金額 2476 元  

六年級金額 2476 元 

B班 
(16:00-17:30)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B班金額 1448 元 1524 元 1524 元 1448 元 1295 元 

C班 
(17:30-19:00)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C班金額 1448 元 1524 元  1448 元 1295 元 

※以上各班費用暫以 15人計算，若報名人數不足 15 人，本校得採混班或混齡合併開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小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後照顧班注意事項 
親愛的家長： 
  您好，為了確保選填該班學生的權益，請您在選擇報名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後照顧班之前，
先行了解下列事項： 
1、 課照班主要以生活照顧為主，兼顧家庭作業寫作、團康與體能等活動。學生作業若有未完成部

份，老師會在聯絡簿上註明讓您知悉協助，期盼透過親師合作讓學生學習正常發展。 
2、 依部頒暨局端規定：班級之生師比以 15比 1為原則，最多不得超過 25比 1，基於學生團體互

動及撙節經費考量，開班時，每班學生人數應儘量符合開班門檻，故若該班人數未滿 15人者，
學校得跨年段予以編班(含 A、B、C班)，以符前述門檻規定，若仍未滿 15人，則依教育局規定
可提高收費至規定上限。 

3、 確認開課後加入者，將依說明 2 優先編入人數較少之課照班，以符相關規定。 
4、 開學後轉入本校的轉學生可依其意願決定是否參加本照顧班，其收費方式依日後剩餘參加天數

計算。 
5、 依據民 111.01.24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」，訂定本校退費方式如下

表： 

條件 收取費用比例 退還費用 

為維護全校學生報名之權益，開課日前申請退班者， 
將酌收 5%學費的手續費，請務必審慎考量並安排時間。 

開課日前申請退班 5% 學費 無 

開課後至未逾上課總時（節）
數三分之一申請退班 

1/3 學費 2/3 學費 

開課後超過上課總時（節）數
三分之一、未達三分之二申請

退班 
2/3 學費 1/3 學費 

超過上課總時（節）數之三分
之二者退班 

全額 不退還學費 

學校因故未能開班 無 全額退費 

天災、法定傳染病、其他不可
抗力因素致停課 

無 退停課日費用 

備註 申請退費時，如教材費已購置材料者，應發給學生該項材料。 

6、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年收入 30萬元以下及家庭突遭變故者等弱勢家庭 
學生得優先並免費參加課後照顧班服務。 

七、參與課後照顧班學生若習寫態度不佳，經授課老師、校方人員規勸達 3次無效者，得取消其參
加資格，以避免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，並依前述辦法辦理退費。 

八、課後照顧班時間結束，為維護學生安全，請家長準時接回。 
九、本調查作業預計於 114年 01月 06日(一)完成，並於 114年 01月 09日(四)前將確認單(以線上

報名為主)發予家長簽名後交回，一式二聯，一聯自存，一聯學校留存，開學後即正常上課，故
請家長於開學前務必提醒學生參加班別，屆時準時到班，惟開學後確有需要者，請透過導師領取
加(退)選表提出申請，於開學後一週內加選者須全額付費，之後於期中加選者，則依上課次數
收費；另開課後退選者，依前述法辦理退費。 

九、課後照顧班相關問題請洽教務處教學組，電話：28311004#213。 


